
 
 

西京大學(韓國/首爾) 美妝造型海外研習營 簡章 
 

1. 西京大學 Seo Kyeong University 位於韓國首爾，於 1947年成立，名為韓國學院，

後於 1955年更名為國際學院，是韓國歷史上第一所四年制夜校大學，並於 1992年
成立為大學並改名為西京大學。學校定位是將學校打造全球人才的實用教育中心，

於美妝、時尚、VR 科技等領域相當出名，其美妝學院是韓國的指標性學校，發展

化妝、髮型設計和皮膚護理三大領域，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創造力和進取精神的頂

級美容藝術家、美容顧問、化妝品規劃專業人員，使人類生活更加健康的美容專

家。 
2. 西京大學 官網：https://eng.skuniv.ac.kr/ 
3. 海外研習營主辦/協辦學校：韓國西京大學 / 弘光科技大學 / 國立臺南護專 
4. 研習營地點：西京大學(韓國/首爾) 
5. 研習營課程：前三週 15 天(上午：韓文課程、下午美妝造型專業課程)，第四週文

化自由行。 
6. 出團日期：2026 年 01 月 16 日~ 02 月 10 日。桃園國際機場團進團出，不得脫隊。 
7. 團費：50,000 (含學費、一個月住宿、三週(週一~週五)早午兩餐、韓國機場接送)，

周末(週六~週日) 自由行及第四週文化自由行不供餐須自理。團費不包含：機票、

保險、桃園機場接送 
8. 承辦帶隊老師：國南護 妝品科蔡佳芳教授。 
9. 報名時間：2025年07月01日起。機票款項匯款至老師帳戶確定報名，申請表、家

長同意書、匯款單等繳交科辦完成報名。 
10. 住宿：西京大學校內宿舍（4人一間），個人自由行旅費、餐費自付。專業課程器

材用品自帶。 
11. 尾款費用：尾款(團費+保險)預計於2025年09月30日前繳清，由帶隊老師統一代收

轉付韓國台灣教育中心。 
12. 注意事項：報名完成皆不退費。機票行程有異動或放棄，需自行承擔航空公司改

期罰金2000+價稅差+手續費300 (multiplication sign)假如NO-SHOW加罰4500元。 
 

 
  

https://eng.skuniv.ac.kr/


西京大學(韓國/首爾) 美妝造型海外研習營 申請表 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照片 

英文姓名  

身份證字號  

生日(西元)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護照號碼  

手機號碼  

通訊地址  

學校/科系/班級  

電子信箱  

台灣緊急連絡人  電話 關係 

2025 年 08 月 01 日起 將各自機票款項匯款至老師
帳戶指定帳戶。 

 

茲保證本人                  

參加以上本海外研習營課程，同意遵守簡章辦法之各項規定，並同意擔保個人參加

此課程者或未滿 18 歲參加者，皆已研讀簡章並充分瞭解本課程活動與行程之各項規

定及條款要求，並且願意完全遵守當地校規、帶隊老師團隊安全指令及兩國法律。

如個人有違反規定所衍生之責任與費用皆由個人全部負擔(包含班機延誤、物品被沒

收、罰款、觸犯法律)，主辦與協辦學校保留研習營課程最終修改及解釋權。若有任

何未盡事宜或不可抗拒因素而有所異動，依中華民國法律辦理之，主辦與協辦學校

保有變更內容權力。 

此致 

立切結書人簽名及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參加者本人親簽） 

未滿 18 歲參加者，法定代理人親簽及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  



西京大學(韓國/首爾) 美妝造型海外研習營 家長同意書 

 
本人同意                    ，2026年01月16日~ 02月10日赴西京大學(韓國/首爾)

進行美妝髮造型海外研習。同時同意擔保其恪遵下列規定：  

 

1. 願遵守簡章辦法之各項規定、當地校規、帶隊老師團隊安全指令及兩國法律，絕

不做出任何有損兩國主辦與協辦學校及承辦單位名譽之行為。  

2. 基於團體安全，高雄國際機場團進團出，不得脫隊。除不可抗拒因素外，絕不以

任何理由放棄或中斷或延長行程。 

3. 瞭解本海外研習基於團體課程舉辦成本，不退任何已繳費用。本海外研習將代辦

自費加保海外平安保險。 

4. 海外研習期間依規定全程住在西京大學所提供之宿舍或建議租屋處。自由行程不

可至危險場所或地點，並隨時注意自身安全。自行詳閱各校學生手冊與學務規章

有關學生之安全注意事項。  

5. 海外研習期間若因可歸責於學生本身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等，導致海外研習期間發

生令人遺憾的情形，海外研習業務承辦人、帶隊老師、主辦與協辦學校教師或其

代理人中，至少一人會於最短時間內趕至現場，依其權責聯絡家屬及有關單位協

助處理，盡道義關懷責任。  

 

學生 親簽及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家長或監護人 親簽及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注意事項：本同意書須確實經由家長或監護人詳閱後同意並親簽，如假冒簽章，願受學校校規處分。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